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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9月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9日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9月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10楼）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仲泽

6、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3人， 代表股份618,225,17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8.63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36,681,4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9045％；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81,543,7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734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董事会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6项

议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或网络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201,0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1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9,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83,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4％；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201,0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2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83,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2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210,0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1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92,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6％；反对1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074,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7％；反对15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757,4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6％；反对1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8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759,6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93％；反对14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8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759,6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93％；反对14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8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201,0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2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883,53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06％；反对2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俊超、邵宇东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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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提前终止暨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陈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80,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58%；公司于2020年4月15日发布了关于《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管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04），计划自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拟减持不

超过 400,000�股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86%，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公告。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陈平先生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 396,000� 股，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72%，所减持的股份未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的25%,陈平先生未减持部分不再

减持，本次减持计划提前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80,000 0.58% IPO前取得：1,68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

东

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陈

平

396,000 0.1372%

2020/9/2 ～

2020/9/8

集中竞价

交易

7.98 －

8.30

3,235,923.60 已完成 12,840,000 0.4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根据减持计划，本次减持时间区间为2020年5月12日至2020年11月11日；截止2020年9月9日，本次减持

计划提前终止。

特此公告。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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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科技” 或“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0年9月4日以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9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董事长邢修青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保障公司平稳发展，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名邢修青先生、张树江先生、王京先生、朱海

龙先生、孙晓蔷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分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1�提名邢修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2�提名王京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3�提名张树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4�提名朱海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5�提名孙晓蔷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候选人进行分项投票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保障公司平稳发展，根据《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名刘东进先生、李晓维先生和于长江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分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2.1�提名刘东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2�提名李晓维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3�提名于长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东进先生、李晓维先生、于长江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候选人进行分项投票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00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70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鸿合科技” ）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董事会

的正常运作，保障公司平稳发展，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0� 年9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由 8�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邢修青先生、

张树江先生、王京先生、朱海龙先生、孙晓蔷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刘东进先生、李

晓维先生和于长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于长江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以上董事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刘东进先生、李晓维先生、于长江先生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相关信息提交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公示。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次提名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其中非独立董

事与独立董事分开选举。 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董事候选人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数的比例未低于董

事会人员的三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公司对第一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日9日

附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邢修青

男，1964年出生，加拿大国籍，合肥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工学学位，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信息处理专业，硕

士学位。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

董事；新线互动公司董事长；鸿程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北京鸿合美歌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

港合资）董事长、董事；北京鸿合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

事；北京鸿合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中国科理高技术企业集团软件工程师。

邢修青先生持有鸿达成有限公司98.05%的股份，鸿达成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0,982,799股份，邢修青先生

与共同实际控制人王京、邢正，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树江为一致行动人关系。除上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邢修青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王京

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工科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管理

学，硕士学位。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历任北京鸿合美歌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港合

资）董事、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北京鸿合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北京鸿合窗景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鸿合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鸿合创想软件科

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北京鸿合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曾任中国科理高技术企业集团软件工程师。

王京先生持有公司33,282,731股份，其与共同实际控制人邢修青、邢正，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树江为一致

行动人关系。 除上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3、张树江

男，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理学学士。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

长；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北京鸿合嘉华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鸿合创新信

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深圳市目击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北京鸿合美歌电子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中港合资）董事长、董事；北京鸿合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鸿合窗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

鸿合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目击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监

事、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北京鸿合嘉华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任北京气象科学研究所助理工程师、中国科理高技术企业集团软件工程师。

张树江先生持有公司28,534,495股份，其与共同实际控制人邢修青、邢正、王京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上

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

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树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朱海龙

朱海龙，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专业文学士学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学位。 现任嘉御基金管理合伙人。 曾任好耶集团副总裁、首席运营官、首席执行官；曾任分众传媒执行副总裁；

曾在达美高、麦肯光明、FCB等4A广告公司就职。

朱海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鹰发集团董事。除上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

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朱海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孙晓蔷

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西安交通大学银行管理系经济学学士。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曾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市场营销部处长；视

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海

典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孙晓蔷女士直接持有公司242,267股份，在共青城富视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出资比例

为19.03%，共青城富视持有公司2.76%的股份。 孙晓蔷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孙晓蔷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刘东进

男，1963年出生，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学院副教授。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联航空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利元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助教、北京

大学法律学系讲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国立新加坡大学法学院ASLI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法

学院院长助理、日本新泻大学法学部客座准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工会主席、北京市技术合同仲裁委员会仲

裁员、北京专利科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北京同和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后担任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师协

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同和通正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

京中科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国际法学会秘书长、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吉林

昊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

事。

刘东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刘东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李晓维

男，中国国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 现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计算机体系结

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科驭数（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宁波驭驰海智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东、宁波江北汇聚天齐信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股东。 1993年任职北京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李先生曾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

步奖」，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曾任香港大学和日本奈良先

端科学技术大学院访问学者。

李晓维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李晓维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于长江

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注册会计师。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 1997年9月至1999年9月任杭州萧山和泰机电有限公司成本会计；1999年9月至

2002年7月任上海全立衡器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2年10月至2005年12月任北京凌峰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

理；2006年1月至2013年5月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

于长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

于长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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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科技”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已于2020

年9月4日以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0年9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

实际出席监事3名，监事会主席赵红婵女士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第二届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进行监事会换届选举。

1.1�提名赵红婵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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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顺利

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9月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一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第二届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2名，由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

生，非职工代表监事1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监事会提名赵红婵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监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次提名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将 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 事职务。 公司对第一届监事会监事任职期间的勤勉尽

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9月9日

附件：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赵红婵

赵红婵女士，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南开大学数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士学位，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非

执业会员。 现任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新线互动有限公司(Newline� Interactive� Inc.)�监事、北

京鸿合嘉华科技有限公司监事、鸿程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目击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深圳

市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北京鸿合智能系统有限公司监事、北京鸿合新线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安徽鸿程光电有限公司监事、鸿运(天津)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历任北京鸿合美歌电子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中港合资)董事；北京鸿合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北京鸿合窗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鸿合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鸿合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鸿合创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北京鸿合嘉

华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曾任中国科理高技术企业集团软件工程师。

赵红婵女士持有公司2,420,044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

查，赵红婵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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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科技” 或“公司” ）决定于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召开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25日（周五）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9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融新科技中心F座公司会议室。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授权书》见附件二），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议案

议案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邢修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王京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张树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朱海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孙晓蔷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刘东进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李晓维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于长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3、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选举赵红婵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2需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投票，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

分别进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3、上述议案1、2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各项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9月9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其中独立董事已就议案1、议案2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

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提案，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 提案编码1.00代表提案1，提案编码2.00� 代表提案2，

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所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1.01 选举邢修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王京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树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朱海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孙晓蔷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刘东进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李晓维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于长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1）人

3.01 选举赵红婵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0年9月21日（星期一）（9:30-17:30）

2、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融新科技中心F座公司会议室。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需持书面授权委托书（请详见附件二）、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

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请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

票账户卡、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登记表（请见附件三）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邮戳或传真送达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登记。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

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

天现场登记，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4、会议联系人：张泽

电话：010-62968869� � � � �传真：010-62968116

电子邮件：dongban@� honghe-tech.com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详见本通知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委托授权书》

附件三：《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市投资者投票代码：362955，投票简称为“鸿合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

权。

3、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

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

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 B�投 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5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5，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

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应选人数为 3�位）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

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

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9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 （本单位） 作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鸿合科技” ） 的股东，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 且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

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填报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1.01 选举邢修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王京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树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朱海龙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孙晓蔷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刘东进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李晓维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于长江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1）人 同意 反对 弃权

3.01 选举赵红婵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注：议案1、议案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表决权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乘

以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对其拥有的表决权任意分配,投向一个或多个候选人,� 如直接打“√” 表示将表决权

平均分给打“√” 的候选人。

委托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深圳股票账户卡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年___月___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附件三：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单位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备注事项

注：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18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证券代码：

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

2020-069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减持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大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8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以下简称“减持计划” ）（公告编号：2020-052），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陈大江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近日公司收到董事兼副总经理陈大江先生《关于减持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止2020年9月8日，陈

大江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现将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陈大江 集中竞价

2020年9月1日至

2020年9月8日

39.00至41.08 109.7480 0.51%

上述股东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取得的股份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增加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大江

合计持有股份 817.9200 3.78% 708.1720 3.2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4.4800 0.94% 94.7320 0.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613.4400 2.83% 613.4400 2.8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2、截至2020年9月8日，陈大江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其减持公司股份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减持股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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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光峰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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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Light� Zone� Limited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3,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70%。 公司董事阎焱先生系Light� Zone� Limited

的实际控制人，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0� 年7月24� 日披露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4），Light� Zone� Limited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787,5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17%，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

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Light� Zone� Limited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787,500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0.17%，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Light� Zone�

Limited

其他股东：公司董事间

接持股并控制的企业

3,150,000 0.70% IPO前取得：3,1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SAIF� IV�Hong�Kong�

(China� Investments) �

Limited

62,980,676 13.95%

Light�Zone�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阎焱

先生担任SAIF� IV�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Limited的董事

第一组

Light�Zone�Limited 3,150,000 0.70%

Light�Zone�Limited的实际控制人阎焱

先生担任SAIF� IV�Hong� Kong� (China�

Investments)����Limited的董事

合计 66,130,676 14.65% —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

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Light�

Zone�

Limited

787,500 0.17%

2020/9/1 ～

2020/9/8

集中竞价

交易

23.83

－

25.08

19,017,244.50

已 完

成

2,362,500 0.5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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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况

近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的贝伐珠单抗注射液（即HLX04；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及晚期、转移性或复发性

非小细胞肺癌治疗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药品注册审评受理。

二、该新药的研究情况

该新药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单克隆抗体生物药，拟主要用于转移

性结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等适应症的治疗。 截至本公告

日，该新药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已完成III期临床研究，且已达到预设的主要研究终点；该新药用于湿性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和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适应症治疗已获国家药监局临床试验批准。

截至本公告日， 于中国境内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下同） 上市的贝伐珠单抗包括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的安维汀?、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的安可达?、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的达攸同?。 根据

IQVIA� CHPA最新数据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领先的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

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

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2019年度，贝伐珠单抗于中国境

内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28.83亿元。

截至2020年8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新药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47,171万元（未经审计）。

三、风险提示

该新药进行在商业化生产前，尚需（其中包括）获得药品批准文号、生产设施通过GMP检查等。 本次获药

品注册审评受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市场环境、销售渠道等

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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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减持时间过半的进

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一致行动人减持公司

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 根据公司董事高管张立忠先生等出具的 《股份减持计划告知

函》， 计划公告发布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4,176,23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145%。

2020年7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

部分董事、监事减持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2020-075）；2020年7月17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减持计划提前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84）。

2020年9月8日，公司收到了宋维平先生、周业军先生、陈忠恒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

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三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其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份

比例

周业军 董事 集中竞价 2020-7-8 9.52 200,000 0.0048%

合计 200,000 0.0048%

宋维平先生、陈忠恒先生截至公告披露日，尚未减持股份。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周业军

合计持有股份 1,822,502 0.0434% 1,622,502 0.03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5,626 0.0109% 255,626 0.0061%

由于宋维平先生、陈忠恒先生在此期间均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持股数量及比例未发生变化。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2、宋维平先生、周业军先生、陈忠恒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3、本次减持与宋维平先生、周业军先生、陈忠恒先生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4、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宋维平先生、周业军先生、陈忠恒先生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

展情况，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减持股东宋维平先生、周业军先生、陈忠恒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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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从事生猪养殖业务。 按照《深圳证

券交 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1� 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相关业务（2019� 年修订）》规定，深

交所鼓励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上市公司每月通过临时公告形式披露相关业务销售情况，公司将参照指

引相关规定执行。

一、2020年8月份生猪销售情况

公司控股及参股公司销售情况如下：

2020年8月销售生猪12.62万头，销售收入5.06亿元。 其中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21.18%，同比增长96.89%；

销售数量环比增长-17.08%，同比增长8.89%；商品肥猪出栏均重129.46公斤，销售均价36.4元/公斤。

2020年1-8月，累计销售生猪92.5万头，同比增长-25.07%。 累计销售收入38.07亿元，同比增长108.37%。

上述数据包括公司及下属参控股的养殖平台的全部生猪出栏数据，不包括其他业务。 上述数据均未经审

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初步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风险提示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投资风险：

1、公司目前主要有“转基因生物技术、玉米水稻种业及植保、生猪及饲料、动保及疫苗” 等业务板块，上述

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及参控股的养殖平台的生猪销售情况，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

2、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

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3、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下降或上升），都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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